附件 4：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在本机构担任        职务，为本机构的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特此证明。



	
	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机构公章）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住所地：                            
联系电话：                          

受托人：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受托人：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委托人特委托上述受托人作为代理人，参加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预重整案评估机构遴选工作（以下简称“本次遴选”）。受托人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授权事项包括：
1. 提交、接收和转送本次遴选相关的文件；
2. 代表委托人向评审会进行陈述、接受提问；
3. 代表委托人进行谈判，调整、修改、撤回本次遴选的报价，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4. 代表委托人处理与本次遴选评审会及中选后续有关的其他事务。
受托人在本次遴选中签署的所有文件和处理的所有相关事务，委托人均予以承认，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特此授权。

附：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委托人公章）






委托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
 
 
 
 年     月    日

